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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纠错】
8 月 24 日 A31 版

《男子打车被扎伤 针
头或含 HIV 病毒》（记
者：石明磊）一文，文中
提到的“地坛医院顺义
分院”应为“位于朝阳
区的地坛医院”。

【文字更正】
8 月 24 日 C03 版

《张丕民：“合拍片”资
金外流值得关注》（校
对：庄文湄 编辑：古珺
姝）一文，第 3 栏第 1 段
第 7行中“接底气”应为

“接地气”。

■ 社论

哈尔滨高架桥坍塌，全是超载惹祸？
道路、桥梁等工程从设计、建设到管理，理当考虑各种极端情况，如若做不到这一点，还奢谈什么百年大计。

8 月 24 日，哈尔滨三环
路高架桥洪湖路上桥匝道
处（阳明滩大桥疏解工程），
有4辆重载货车行驶到匝桥
外侧时，造成连续钢混叠合
梁侧滑，造成3人死亡、5人受
伤。哈尔滨官方发布信息
说，初步怀疑为车辆超载所
致，但具体事故原因还要在专
家组调查确定后对外公布。

一个刚建成仅 10 个月
的大桥工程，发生如此恶性
事故，着实让人意外。事故
发生后，公众舆论一致指向
了桥梁质量问题，哈尔滨官
方对此尚未正面回应，却在
调查结果未出之时，就放出

“超载所致”的信息，这是否

有些仓促和武断？
在公开的资料中，阳明

滩大桥近乎完美——从开
工到通车，整个建设工期仅
为18个月；槽形开口钢混叠
合梁使用钢梁结构施工工
艺，科技含量高；桥梁防洪
能力达300年一遇……该大
桥被称为“哈尔滨速度”、

“哈尔滨奇迹”，并已申报鲁
班奖，当地媒体甚至打包
票，“市民无需担心阳明滩
大桥的质量。”

不过，如此高质量的工
程，怎会在车辆超载面前不
堪一击？如果说，一个使用
了几十年的大桥，因为长期
车辆超载而发生坍塌，或许

情有可原，但一个才使用10
个月的大桥，“耐力”为何如
此之差？此前，阳明滩大桥
曾发生横梁滑落事故，5名施
工人员受伤，这起事故难道只
是偶然？去年阳明滩大桥通
车时，哈尔滨市建委有关负责
人曾表示，大桥预计工期 3
年，但仅用了18个多月就完
成了建设任务，如此赶工期，
会不会影响到建筑质量？

若要说超载，全国超载
早已是普遍现象，很少见到
其他刚建成的大桥因超载
而塌掉。况且，在超载普遍
的当下，大桥的设计当然得
考虑超载因素，让大桥在一
定限度内，可以承受超载带

来的破坏力，那么，阳明滩
大桥在设计时，有没有考虑
到超载？

退一万步说，即便桥从
设计到建设没任何问题，大
桥坍塌也不能只归咎于超
载。既然当地超载严重，平
日里有没有加强对超载车
辆的查处，限制其上桥？大
桥垮塌不可能毫无征兆地
发生，超载对大桥的损害必
然是日积月累，可在大桥的
日常维护工作中，为何未及
时发生事故隐患所在并采
取措施？

可见，此次大桥坍塌，
设计、施工、日常管理维护，
三个环节，必有一个存在问

题。对此，国家安监总局新
闻发言人黄毅昨天也表示，

“我认为刚投入运行一年就
发生断裂坍塌，肯定有问
题。”至于到底是哪个问题，
希望这次事故的调查，能揭
开真相，给公众一个令人信
服的说法。

眼下，道路、桥梁等工
程事故在一些地方屡有发
生，降雨、超载等意外因素，
往往被指为事故的罪魁祸
首，这些认定有忽悠公众之
嫌，交通工程从设计、建设
到管理，理当考虑各种极端
情况，如若做不到这一点，
还奢谈什么百年大计。

相关报道见A04、A05版

■ 观察家

法院直接处罚律师
恐有违《律师法》

最高人民法院于 7 月
底完成了对《关于执行〈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
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
意见稿)》的起草，并下发
全国法院系统内部征求意
见。其中第 250 条关于法
院可以对违反法庭秩序的
辩护人、律师代理人“禁止
在六个月以上、一年以内
出庭参加诉讼”的规定，被
媒体披露后，引起律师界
的强烈质疑。

律师界的质疑是有道
理的。禁止辩护人、诉讼
代理人“在六个月以上一
年以内出席法庭参与诉
讼”，其实质是“暂停执
业”。虽然暂停的仅是诉
讼业务，但在性质上属于
对律师执业权利的限制和
剥夺，属于对律师行政处
罚的范畴。而根据我国

《律师法》的规定，停止执
业的行政处罚，只有司法行
政机关才有权作出。人民
法院直接对律师行使行政
处罚权，显属对行政权的僭
越，正如有律师所言是“法
院种了司法部门的田”。

庄严的法庭需要纪
律，对妨害法庭秩序者，法
院和法庭也应有权施以惩
戒，但这一切必须依法进
行。根据我国刑诉法第
195 条规定，“对于违反法
庭纪律的，合议庭有权训
诫、指令法警强行带出法
庭；对于情节严重的，报请
院长批准后，可处罚款或
拘留”。司法解释只能在
上述立法范围内进行具体
解释，而不能借机扩权，自
行增设对辩护人、诉讼代
理人“暂停执业”处罚权。

“法外造法”，就是对立法
权的僭越。

法贵公平，对法庭纪
律的强调和对违反者的惩
戒，至少应对控、辩双方平
等对待。而上述规定，却
仅适用于“辩护人、诉讼代
理人”，并不适用于公诉
人。法庭之上，任何一方
均有违反法庭纪律的可
能，为何独对辩方施以惩
戒？因此，有律师称其为
歧视性待遇，甚至认为它
是“专门用来对付律师”
的，也就难免了。

回溯该规定出台的背
景，可能与之前一些地方
发生的律师“闹庭”现象有
关，但企图以严惩重罚的
方式解决问题，显然是用
错了药。“千秋永胜在于
理”，惟有公平、公正的法
庭，才能赢得各方尊重。
追根溯源，解决“闹庭”的
关键，在于保障法庭的独立
和公正，惩戒只是迫不得已
的辅助手段。在我国刑事
诉讼结构中，辩方本已属弱
势，法院和法庭本应给予更
多包容和支持，似不宜再
予以歧视和压制。

这个司法解释尚在系
统内征求意见中。但需要
说明的是，制定司法解释，
虽非严格的立法行为，但
由于其具有现实效力，对
司法实践影响甚大，因而又
有“二次立法”之称。且刑
诉法的解释与实施，与公民
基本权利密切相关。因而，
希望相关部门能打破“闭门
释法”的窠臼，尽快公布相
关司法解释和规章草案，面
向全社会征询意见。

□毛立新（学者）

■ 来论

据新华社报道，22 日，
就引起争议的协税员会务
接待考核问题，四川宜宾南溪
区地税局局长回应表示，之所
以将会务接待列入考核，是
考虑到协税人员待遇较低，
想适当增加她们的收入。

当地的回应真是让人
叹为观止。堂堂国家机关
招聘的工作人员，哪怕是

“临时工”，干的也应该是见
得阳光的事，拿与之相称的
薪水，岂能为了所谓提升待
遇就不择手段？更何况，从
那考核制度来看，根本就是
把接待当做“核心业务”，接
待“不积极、不主动”的要扣
发工资 100 元，“怠慢领导
和 客 人 ”的 ，扣 发 工 资 50
元……这哪里是为了提升
协税员待遇？

当地如此苦心孤诣地
把接待搞成制度化，考虑的
显然不是提升协税员待遇，
而是一切为了接待领导。
从这奖惩制度可知，领导级
别越高，负责接待的协税员
奖金越高。省部级领导折
算成奖金是300元。相比于
协税员一个月 1200 元的工
资，当地真是花了“血本”。
换句话说，辛辛苦苦为纳税
人工作一个月，还不如接待
几次领导。从中不难窥见
一些地方政府部门的畸形
价值观。

现在，该地税局的正副
局长已被停职，不过并非是
协税员成“三陪”得到确证，
而是因为出台了不合适的
奖惩制度。可以假想一下，
如果没有这个白纸黑字的

奖惩制度，那即便有些难以
言明的接待，又有谁能查清
呢？基层政府部门出了问
题，来调查的无非是上级部
门。可是别忘了，这疑似

“三陪”式接待，“客人”就是
上级领导啊。让那些可能
被接待过的部门来调查，如
何让人相信结果的公正？

“美女协税员”听起来
荒唐，其实不过是公务接待
的一个缩影。税官带头挥
霍纳税人钱财固然可恨，可
是那些被接待的领导们的
权力不受约束，下面又怎敢

“怠慢”呢？所以，协税员有
没有“三陪式接待”其实还
不最重要，重要的是接待的
是谁，为什么他们比为纳税
人服务还“值钱”？

□敬一山（媒体人）

“接待领导”是为增加职工收入？

重视群众体育从加大投入开始

北京市体育局日前公
开的决算报告显示，2011
年，全市体育投入 74885.94
万元，其中群众体育投入
79.59 万元，体育竞赛投入
1297.33 万元。体育竞赛投
入 是 群 众 体 育 的 16 倍 。
（《新京报》8月24日）

由于没有公布决算分
项的具体内涵，或许体育竞
赛的部分投入与群众体育
有 关 ，但 无 论 如 何 ，群 众
体 育 投 入 偏 少 是 个 不 争
的事实。此外，按此次公
布数据，除去体育竞赛投
入的 1297.33 万元之外，运
动 项 目 管 理 支 出 为
27831.04 万元；体育训练为
685.08 万 元 ；体 育 场 馆 为
623.37 万元。而这些大宗
支出与竞技体育之间的关
系，显然要比群众体育更
紧密、更直接。也就是说，

在高达 7 亿多元的体育投
入中，直接用于群众体育的
投入，实在不多。

这一现实不只是北京
独有，全国大多地方基本如
此，对群众体育口惠而实不
至，随意压缩群众体育投
入。以如此微薄的投入，要
想真正实现全民健身，增强
民众体质，决非易事。即便
从单纯的提高竞技体育水
平层面而言，也不可持续。
如果没有广泛、深厚的群众
基础，则竞技体育能有多少
好苗子可挑？

今年 6 月，国家体育总
局群众体育司司长表示，国
内目前有三分之一的人常
参加健身，这一数据看似不
错，不过，与日本体育人口
占本国人口 70%以上相比，
差距很大。而从投入上看
差距更大，俄罗斯 70% 至

90%的体育经费都用于青少
年体育；日本体育预算中仅
有 0.5%用于竞技体育，其余
皆用于群众体育……

早在 2009 年，国家体
育总局局长刘鹏在全国体
育局长会议上曾指出，政
府向人民群众提供体育公
共服务的职能尚未充分发
挥，各级财政对于群众体
育事业投入过少。几年时
间过去，这种情形不仅没
能得到好转，甚至在一些
地区还有加剧趋势，实在
令人遗憾。

如果缺乏深厚的群众
体育土壤，竞技体育的发展
就成了无源之水。惟有群
众体育和竞技体育的协调
发展，才有可能从“体育大
国”走向“体育强国”，切实
提升国民体质。

□胡印斌（媒体人）

辛辛苦苦为纳税人工作一个月，还不如接待几次领导。

没有广泛、深厚的群众体育基础，则竞技体育能有多少好苗子可挑？

惟有公平、公正的法庭，才能赢得尊
重。解决“闹庭”的关键，在于保障法庭的独
立和公正，惩戒只是迫不得已的辅助手段。


